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5:49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5:54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花蓮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2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5:59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新城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3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04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吉安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4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10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壽豐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5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15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秀林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6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21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7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26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鳳林鎮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8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31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光復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9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36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豐濱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0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42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萬榮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1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47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玉里地政事務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2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52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玉里鎮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3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6:58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瑞穗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4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7:02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富里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5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7:07 印製



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國家公園區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筆數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面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             －

花蓮縣卓溪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改劃(續16完)
中華民國113年上半年 ( 1月至6月 )

　　　　　　改劃出

改劃入

總　　　計

特定農業區

一般農業區

工業區

鄉村區

森林區

山坡地保育區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長官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各地政事務所申請變更編定使用區資料或變更資料，按鄉鎮市區別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區數：僅計算辦理分區改劃後新增之區數；亦即辦理分區改劃後之土地區塊，其周圍之分區，無改劃後之分區可併入者，則計新增1個區數，

　　　　若其周圍之分區可供改劃後之分區併入者，則不計算該區數。

2.面積：係指統計期間內所有辦理分區改劃之土地區塊面積。

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
風景區

河川區

特定專用區

國家公園區

備註

公 開 類

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1個月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花蓮縣政府(地政處)

1112-90-04-2

單位：筆；公頃

中華民國113年 8月 5日 10:07:13 印製


